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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海淀区“保育员”职业技能
竞赛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2018年海淀区保育员职业技能竞赛以“放飞梦想，成就未来”为主题，以提升辖区幼儿园保育工作为宗旨，切实发挥职业技能竞赛在技能人才培养、选拔、激励等方面的作用，积极创造有利于技能人才成长的环境，培养和造就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保育员技能人才队伍，营造尊重技能、尊重人才的良好氛围。同时通过岗位练兵和表彰先进，激发工作热情以及对本职工作的热爱，不断提升保育员技能水平，为我区保育员队伍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技能人才保障。
二、组织机构
本次竞赛成立海淀区2018年保育员职业技能竞赛组委会，由北京市海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北京市海淀区教育委员会（以下简称：区教委）联合主办，成立竞赛组委会。竞赛组委会是此次竞赛活动的组织领导机构，负责竞赛活动的总体策划、组织协调、宣传动员、竞赛推进和监督管理等工作。
竞赛组委会下设竞赛办公室、竞赛评判委员会、竞赛仲裁委员会、竞赛宣传委员会。竞赛办公室设在海淀区职业技能鉴定管理中心，负责竞赛实施方案的制定、宣传发动、组织协调等具体工作。
三、组织实施
竞赛组委会委托区教育人才服务中心和北京市第六十九职业技能鉴定所（以下简称：六十九所）共同负责组织实施相关复赛和决赛活动，分别成立二级竞赛组委会，负责组织人员参赛和实施相关竞赛活动。区教育人才服务中心负责提供复赛和决赛活动场地（首都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及考务人员。
竞赛各项工作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按照北京市职业技能竞赛管理相关规定执行。竞赛项目以初赛、复赛、决赛三个竞赛级别依次组织实施。
(一）动员报名：9月20日至9月24日
通过报刊、网站、微信等宣传渠道，对本次竞赛的主题、指导思想、时间安排、报名方式和奖励办法等内容进行宣传。 
区教委直属公办幼儿园、行政许可或备案园做好参赛选手的组织报名和初赛选拔赛工作。六十九所根据竞赛要求汇总社会报名初赛选手名单，填写《海淀区“保育员”职业技能竞赛初赛选手汇总名册》（附件2）按组委会要求发至竞赛办公室邮箱（jiands@mail.bjhd.gov.cn）。
1、区教委直属公办幼儿园参赛条件及报名方式
（1）园内外聘保育员，热爱本职工作，遵纪守法，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2）需提供身份证复印件和加盖公章的工作证明。
（3）由所在幼儿园负责报名。
2、区教委行政许可或备案幼儿园（以下简称：海淀许可园）参赛条件及报名方式
（1）从事保育工作，热爱本职工作，遵纪守法，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2）需提供身份证复印件和加盖公章的工作证明。
（3）由所在幼儿园负责报名。
3、其他人员参赛条件及报名方式
（1）参赛条件须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海淀户籍且在海淀区外的幼儿园从事保育工作的人员，需提供户口本、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的工作证明及所在幼儿园的行政许可证复印件。
经海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行政许可的具有保育员培训资质学校培训的人员，需提供身份证复印件和培训证明或结业证书。
（2）参赛人员通过六十九所统一报名
联 系 人：孙老师13661075251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路101号
4、参赛年龄
符合法定劳动年龄。
（二）初赛：9月25日至9月28日
1、区教委直属公办幼儿园、海淀行政许可或备案园由各幼儿园结合岗位培训、岗位练兵活动，自行组织选拔赛，按照成绩排名以及行政主管部门核定的推荐指标数推荐参加复赛。
2、其他参赛人员由六十九所自行组织选拔赛，成绩排名前30%的人员推荐参加复赛。
3、9月30日前将参加复赛选手录入竞赛系统，上报复赛竞赛计划。进入复赛选手填写《海淀区“保育员”职业技能竞赛参赛登记表》（附件3），并提供参赛选手身份证复印件和近期蓝底免冠电子版照片。要求为：格式jpeg或jpg，大小35-50KB，宽度大于400像素，高度大于600像素，背景无任何装饰，人像清晰，无明显畸变。
（三）复赛：10月15日至10月21日
参赛人数在30人以上的承办单位，经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审批后方可开展复赛活动。组织复赛的单位应认真制定竞赛实施方案、细则及安全预案并报竞赛办公室备案。
（四）决赛：10月29日至11月4日
复赛中竞赛项目总成绩排名前30%的选手可获得参加决赛的资格。决赛由竞赛组委会组织开展。
（五）总结：2018年11月
对获奖选手、组织单位进行表彰，竞赛组委会对本次竞赛活动进行数据统计和情况总结。
四、竞赛标准和试题
复赛和决赛分别按照不低于保育员国家职业标准四级、三级的标准和北京市职业技能竞赛试题编制的有关要求准备试题并实施竞赛，参考资料见附件4。
五、竞赛方式、成绩评定和申诉仲裁
（一）竞赛方式、成绩评定
本次竞赛复赛、决赛均分为理论知识和技能操作两部分进行比赛，理论知识以笔试方式进行，技能操作以纸笔作答、现场竞技、现场评分形式进行。其中理论知识比赛成绩占总成绩的30%；技能操作比赛成绩占总成绩的70%。比赛名次按总成绩排名，无并列名次，如总成绩相同，按照技能操作成绩优异者排名优先原则执行。
（二）申诉与仲裁
1、申诉
参赛选手对不符合竞赛规定的工具和设备，有失公正的评审、计分及对工作人员的违规行为等，在规定时限用书面形式向竞赛仲裁委员会提出。
2、仲裁
竞赛仲裁委员会组织的裁决为最终裁决，参赛选手不得因申诉或对处理意见不服而停止竞赛，否则视弃权处理。
六、竞赛奖励
参加复赛、决赛选手的理论知识和技能操作两部分竞赛成绩均合格且满足以下条件者，核发获得竞赛职业（工种）相应等级的国家职业资格证书。
复赛获得总成绩排名前30%的选手，核发国家五级职业资格证书；获得总成绩排名前20%的选手，核发国家四级职业资格证书；前3名的选手，核发国家三级职业资格证书。
决赛获得总成绩排名前30%的选手，核发国家三级职业资格证书。
上述核发职业资格证书等级与国家职业标准规定的最高等级有冲突的，按照国家职业标准等级执行；已具有同职业（工种）相同级别或以上等级职业资格证书的，不再重复发放。
七、经费保障
竞赛活动经费按照“谁组织，谁负责，谁保障”的原则解决，并加强资金监管保障资金安全。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和区教委按照分工分别保障竞赛所需经费。各初赛组织单位按照各自资金渠道自行解决竞赛活动经费。

